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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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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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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   
事项

二级       
事项

全
社会

特定
群体

主动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
1
临时救
助

政策法规文
件

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、《民政部 
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意见》、《
山西省民政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
救助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吕梁市民政局 吕梁市财政局关于
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兴县民政局 
兴县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及资金管理
使用工作的通知》（兴民发〔2019〕2号）

●《国务院关于全面
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
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
〕47号）  
●信息公开规定

制定或获
取信息之
日起15个
工作日内

县民政局
、乡
（镇）人
民政府、
村（居）
民委员会

□政府网站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两微一端    □发布会/
听证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广播电视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  □政府服务
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便民服务站  □入户/现
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
栏

√ √ √

2

临时救
助

办事指南

●救助对象：具有本地户籍或者持有当地居住证的符合救
助条件的城乡居民家庭和个人。
●所需资料：1、城乡困难家庭临时救助审批表（需村乡
两级盖章签字）；2、个人申请；3、申请人身份证、户口
本、低保证（五保证或贫困证明）等复印件、信用社一卡
通复印件；4、意外事故或重特大疾病等证明材料；5、其
他保险、救助、赔偿等证明材料；6、 民政部门认为需要
提供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●申请受理：乡镇人民政府

●《兴县民政局 兴县
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健
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
及资金管理使用工作
的通知》（兴民发〔
2019〕2号）
●信息公开规定

县民政局
或乡
（镇）人
民政府开
会研究确
定救助对
象后公示5
个工作日

县民政局
、乡
（镇）人
民政府、
村（居）
民委员会

□政府网站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两微一端    □发布会/
听证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广播电视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  □政府服务
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便民服务站  □入户/现
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
栏
（电子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√ √ √

3
审核审批意
见

●审核：乡镇人民政府
●审批：县民政局

●《兴县民政局 兴县
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健
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
及资金管理使用工作
的通知》（兴民发〔
2019〕2号）
●信息公开规定

县民政局
或乡
（镇）人
民政府开
会研究确
定救助对
象后公示5
个工作日

县民政局
、乡
（镇）人
民政府、
村（居）
民委员会

□政府网站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两微一端    □发布会/
听证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广播电视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  □政府服务
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便民服务站  □入户/现
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
栏

√ √ √


